
資料文件  
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重寫《公司條例》  
 

《公司條例草案》擬稿第二期諮詢  

目的  

  我 們 上 次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向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報 重 寫

《公司條例》 (第 32 章 )的工作。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重寫工作的
新進展及有關《公司條例草案》擬稿的公眾諮詢。  

背景  

2 .   一如立法會 C B ( 1 ) 1 4 9 6 / 0 9 - 1 0 ( 0 4 )號文件所述，鑑於《公司
條例草案》擬稿的篇幅及所牽涉的複雜事宜，諮詢分兩期進行。第一

期公眾諮詢已在三月十六日完結，範圍涵蓋《公司條例草案》約一

半，主要處理企業管治事宜。第二期諮詢已在五月七日展開，範圍涵

蓋《公司條例草案》另一半，處理股本和會計及審計條文等較技術性

的議題。  

《公司條例草案》諮詢  

第一期諮詢  

3 .   《公司條例草案》擬稿第一期諮詢涵蓋該條例草案的十個

部分。我們收到共 161 份意見書，其中 104 份由公司提交， 30 份由
個人提交，另外 27 份由不同的機構提交，包括一些主要的商會、專
業及商業團體，例如香港律師會、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會計師公會

及香港銀行公會等。大部分意見都有觸及在諮詢中特別提出的議題，

包括以 “人數驗證 ”作批准妥協或債務償還安排計劃，以及披露董事的
住址及董事和秘書的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。  

4 .   我們正研究所收到的意見，並會在決定是否及如何因應該

等意見修改《公司條例草案》擬稿的相關條文前，考慮公司法改革常

務委員會的意見。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零年第三季發表諮詢總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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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期諮詢  

5 .   第二期諮詢涵蓋《公司條例草案》其餘十個部分  1。這一期

諮詢所包括的主要法例修改載於下文：  

加強企業管治  

6 .   為提高透明度和加強企業管治，我們會：  

( a )  改善公司資料的披露，規定公眾公司、私人及擔保公司 (不
包括合資格遵從簡化的會計和匯報規定的公司；見下文第

8 ( g )段 )必須提供更具分析性和前瞻性的業務回顧，作為董
事報告書的一部分 (第 9 部 )；以及  

( b )  加強核數師取得資料以履行其職責的權利 (第 9 部 )。  

確保規管更為妥善  

7 .   為確保規管制度有成效和推行方便營商措施，我們會：  

( a )  加強對 “影子公司 ”的執法 (第 3 部 ) 2；  

( b )  精簡和更新押記登記制度 (第 8 部 )；  

( c )  刪除《公司條例》附表 10 及 11 中與財務報告準則重複的
披露規定 (第 9 部 )；  

( d )  賦 予 公 司 註 冊 處 處 長 ( “處 長 ” )取 得 文 件 、 紀 錄 及 資 料 的 權
力，以加強某些條文的執法 (第 19 部 )；  

( e )  更新有關調查公司的條文 (第 19 部 )；以及  

( f )  賦權處長可就指明的罪行准以繳款代替檢控 (第 20 部 )。  

方便營商  

8 .   我們建議推行以下的方便營商措施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經修訂的第 1 部 (導言 )(已列入第一期諮詢的範圍 )新增及修改了一些定義，也列入
今次第二期諮詢的範圍。  

2  這項修訂已納入在二零一零年二月提交立法會的《 2010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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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加快公司名稱的註冊程序，以便公司可在一天內成立 (第 3
部 ) 3；  

( b )  廢 除 公 司 的 章 程 大 綱 ， 而 現 有 公 司 的 章 程 大 綱 所 載 的 資
料 ， 例 如 宗 旨 條 款 (如 有 的 話 )、 資 本 陳 述 及 成 員 的 法 律 責
任，將當作有關公司的章程細則的條文 (第 3 部 )；  

( c )  讓公司自由選擇是否備存及使用法團印章，以及放寬對公
司須備有供在外地使用的正式印章的規定 (第 3 部 )；  

( d )  就減少股本引入以償付能力測試為依據的不經法院程序，
作為另一選擇 (第 5 部 )；  

( e )  准許所有公司從資本中撥款購買本身股份，但必須通過償
付能力測試 (第 5 部 )；  

( f )  精簡有關資助的條文 (第 5 部 ) (我們邀請公眾就應否進一步
精簡資助規則提出意見 )；  

( g )  准許更多私人公司和小型擔保公司 (包括屬於公司集團成員
的公司 )遵從簡化的會計和匯報規定，從而節省遵從和營商
成本 (第 9 部 )；以及  

( h )  就集團內部全資附屬公司之間的合併引入不經法院的法定
合併程序 (第 13 部 )。  

使法例現代化  

9 .   為使法例現代化以符合現今商業需要，我們會：  

( a )  廢除面值制度及強制所有有股本公司採用無面值制度 (第 4
部 )；以及  

( b )  刪除法定資本的規定 (第 4 部 )。  

10 .   除上述措施外，我們特別提出下列議題進行諮詢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這項修訂已納入在二零一零年二月提交立法會的《 2010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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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私人公司為他人購入本身股份而給予資助的限制  

 我們已嘗試按照類似新西蘭《公司法》 4的方式，精簡有關

公 司 為 他 人 (公 司 本 身 除 外 )購 入 本 身 股 份 而 給 予 資 助 的 規
則  5，但這方法不能完全解決有關條文成為“不覺察者的陷

阱”這個問題，對私人公司來說尤其如此。因此，我們建

議重新考慮廢除有關私人公司的資助規則的方案。  

(b )  撤回有關董事酬金報告書的建議  

 我們建議撤回有關在《公司條例草案》中規定除周年帳目

之外須另行擬備董事酬金報告書的建議，因為改善上市公

司董事酬金披露情況的措施， 好是藉修訂《上市規則》

及／或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而訂立，而且有關規定對私人

公司來說過於繁苛。  

( c )  調查及查訊權力  

 我們建議對有關財政司司長有權調查或查訊公司事務的條

文作出一些輕微修訂，以及訂立新條文，賦權處長在某些

情況下可取得文件、紀錄及資料。  

(d )  拒絕登記股份轉讓通知書  

 我們希望就應否規定公司須提出理由解釋為何拒絕登記股

份轉讓，徵詢公眾意見。  

未來路向  

11 .   第二期公眾諮詢會在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完結。我們會因

應所收到的公眾意見修訂《公司條例草案》，目標是在二零一零年年

底前向立法會提交該條例草案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零年五月  

 
4   一般而言，如某公司通過償付能力測試，並遵從所需的程序，該公司便可獲准給予
資助，不管資金的來源為何。  

5  現時《公司條例》廣泛地禁止香港公司 (及其附屬公司 )給予他人資助以購入公司的
股份。《公司條例》第 47C 條列出若干例外情況，而上市公司須受到特別限制 (第
47D 條 )。至於非上市公司，則有多一個例外情況，其先決條件是公司須通過償付能
力測試，並須由股東藉特別決議給予批准 (第 47E 條 )。  




